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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州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于二○二一年二月三日选举鞠
志杰为沧州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

现予公告。
沧州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主席团

二〇二一年二月三日

鞠志杰，男，汉族，1965年 7
月生，河间人，1989年 10月入党，
1984年 7月参加工作，在职大学学
历。

现任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
组副书记。

1981.09-1984.07 沧 州 地 区
师范学校学习

1984.07-1986.09 河 间 县 镇
一中教师

1986.09-1989.04 河 间 县 政
府办公室科员

1989.04-1991.03 河 间 县 政
府办公室文卫组副组长

1991.03-1992.07 河 间 市 政
府办公室副科级秘书

（1988.09-1991.07 河北广播电
视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学习）

1992.07-1994.03 河 间 市 瀛
州镇副镇长

1994.03-1995.08 河 间 市 兴
村乡党委副书记、乡长

1995.08-1998.02 河 间 市 兴
村镇党委书记

1998.02-2003.03 东 光 县 副
县长

（其间：1999.04-2000.10 河北
工业大学研究生课程进修班结
业）

2003.03-2007.05 东 光 县 委
常委、副县长（分工政府常务工作）

（2000.08-2003.06 河北师范大
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学习）

2007.05-2007.07 肃 宁 县 委
副书记、副县长、代县长

2007.07-2011.08 肃 宁 县 委
副书记、县长

2011.08-2017.04 市 财 政 局
局长、党组书记

2017.04-2017.06 市 政 府 副
市长、党组成员，市财政局局长、
党组书记

2017.06-2021.01 市 政 府 副
市长、党组成员

2021.01-2021.02 市 人 大 常
委会副主任候选人、党组副书记

2021.02- 市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

沧州市第十四届沧州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大会
第六次会第六次会议公告议公告

第一号

鞠志杰同志简历鞠志杰同志简历

沧州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全体代表投票表决产生 10项
沧州市2021年民生实事项目，分别是：

1.大运河治理修复提升工程
2.中小学教育便民服务工程
3.中心城区交通拥堵及停车难整治提升工程
4.加强基层公共医疗服务体系建设工程
5.县级医院救治能力提升工程
6.便民市场建设工程
7.交通建设工程
8.食品安全提升工程
9.全面提升中心城区城市公厕管理服务水平工程
10.公交惠民工程
现予公告。

沧州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主席团
二〇二一年二月三日

沧州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沧州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六次会议公告第六次会议公告

第二号

沧州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
六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闫杰院长所作
的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会
议充分肯定市中级人民法院过去一年
的工作，同意报告提出的 2021年工
作安排，决定批准这个报告。

会议要求，市中级人民法院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
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
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
神，认真落实省委九届十一次、十二
次全会和市委九届九次、十次全会精
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党对
法院工作的绝对领导，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更加注重系统观念、法治思
维、强基导向，坚持服务大局、司法
为民、公正司法，充分发挥审判机关
职能作用，全面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
套改革，加强智慧法院建设，促进审
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努力锻造
过硬队伍，提升审判质效，提高司法
公信力，忠实履行好宪法法律赋予的

职责，以法治智慧、法治力量助推
“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为推动
全市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努力打造国
内国际双循环重要节点，建设全省高
质量发展的新高地和发动机，奋力开
创新时代全面建设经济强市、美丽沧
州新局面提供坚强有力的司法保障,
以优异成绩庆祝建党100周年。

沧州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
六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梅世彤市长所
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会议高度评价

“十三五”时期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取
得的成就，充分肯定市政府过去一年
的工作，同意报告提出的“十四五”
发展目标、主要任务和二〇三五年远
景目标，以及 2021年工作安排，决
定批准这个报告。

会议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

成立 100 周年，是“十四五”规划
开局之年，是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开启之年，也
是沧州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关键之
年。市人民政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
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
神，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省委
九届十一次、十二次全会精神，按

照市委九届九次、十次全会部署，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立足新
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
新发展格局，确保经济行稳致远、
社会安定和谐，确保“十四五”开
好局、起好步，以优异成绩庆祝建
党 100周年。

会议号召，全市人民要更加紧
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周围，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在
市委的坚强领导下，拼搏进取、苦
干实干，以“严细深实快”作风推
动沧州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努力打
造国内国际双循环重要节点，建设
全省高质量发展的新高地和发动
机，奋力开创新时代全面建设经济
强市、美丽沧州新局面，为开启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作出积极贡献！

沧州市第十四届人民沧州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
关于沧州市人民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沧州市人民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

（2021年2月3日沧州市十四届人大六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

沧州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
六次会议审查了市人民政府提出的
《沧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
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
标纲要 （草案）》，会议同意市人
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审
查结果报告，决定批准这个规划纲
要。

会议认为，“十四五”规划纲要
全面贯彻了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
神和省委九届十一次、十二次全会
工作要求，遵循了市委关于制定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
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深刻把握“三个新”要求，立足新
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
新发展格局，提出的“十四五”时
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重要
原则、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
举措以及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满
足了人民群众美好生活向往的意
愿，凝聚了全面建设经济强市、美
丽沧州的社会共识，符合沧州实际，
经过努力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会议要求，“十四五”时期是新
时代全面建设经济强市、美丽沧州的
关键五年。要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
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
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统筹推进“五位一
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
面”战略布局。要坚持发展第一要
务，突出重点、全面发力，奋力开启

“十四五”新征程，在高质量跨越式
发展中加快建设经济强市、美丽沧
州。要坚持创新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

的核心地位，大力实施创新驱动战
略，为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提供支撑。
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切实把人民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全面
推进社会各项事业发展，不断增强群
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坚持
党的全面领导，以“严细深实快”作
风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落实，确保圆满
完成“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为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
贡献！

沧州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关于沧州市国民经济和沧州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关于沧州市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的决议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的决议

（2021年2月3日沧州市十四届人大六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

沧州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
次会议审查了市人民政府提出的《关于
沧州市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

划执行情况与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及沧州市
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

同意市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的
审查结果报告。会议决定，批准《关于
沧州市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

划执行情况与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批准沧州
市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沧州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关于沧州市沧州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关于沧州市20202020年国民经济和年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21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决议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决议

（2021年2月3日沧州市十四届人大六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

沧州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六次会议审查了市人民政府提出
的《关于沧州市 2020年预算执行情

况和 2021 年预算草案的报告》 及
2021年预算草案，同意市人民代表
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审查结果报

告。会议决定，批准《关于沧州市
2020年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1年预算
草案的报告》，批准沧州市 2021 年

市本级预算。

沧州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沧州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
关于沧州市关于沧州市20202020年预算执行情况和年预算执行情况和20212021年预算的决议年预算的决议

（2021年2月3日沧州市十四届人大六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

沧州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
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李寿平同志所作的
沧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
告。会议充分肯定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
过去一年的工作，高度评价我市人大工
作取得的成绩，同意报告提出的今后一
年主要工作任务，决定批准这个报告。

会议要求，市人大常委会要在市
委坚强领导下，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伟大旗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
四中、五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省委
九届十一次、十二次全会和市委九届

九次、十次全会精神，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
维护”，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
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紧扣贯彻落
实中央和省委、市委重大决策部署，
紧扣回应人民群众重大关切，依法行
使立法、监督、决定、任免等各项职

权，开拓创新、拼搏进取，持续推动
全市人大工作再上新台阶，为推动全
市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努力打造国内
国际双循环重要节点，建设全省高质
量发展的新高地和发动机，奋力开创
新时代全面建设经济强市、美丽沧州
新局面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沧州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沧州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
关于沧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沧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

（2021年2月3日沧州市十四届人大六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

沧州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
六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杨浩检察长所
作的沧州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会
议充分肯定市人民检察院过去一年的
工作，同意报告提出的 2021年工作
安排，决定批准这个报告。

会议要求，市人民检察院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
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
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
神，认真落实省委九届十一次、十二
次全会和市委九届九次、十次全会精
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党对
检察工作的绝对领导，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更加注重系统观念、法治思
维、强基导向，坚持服务大局、司法
为民、公正司法，充分发挥检察机关
职能作用，全面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
套改革，加强智慧检务建设，优化刑
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检察工作
新格局，努力锻造过硬队伍，提高司
法公信力，忠实履行好宪法法律赋予

的职责，以法治智慧、法治力量助推
“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为推动
全市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努力打造国
内国际双循环重要节点，建设全省高
质量发展的新高地和发动机，奋力开
创新时代全面建设经济强市、美丽沧
州新局面提供坚强有力的司法保障，
以优异成绩庆祝建党100周年。

沧州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沧州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
关于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决议
（2021年2月3日沧州市十四届人大六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

沧州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沧州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
关于沧州市人民关于沧州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

（2021年2月3日沧州市十四届人大六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

本报讯（记者李倩 通讯员高润
茹 陈永洪）昨天，记者从市人社局
获悉，为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有关精神，确保在
沧州市区（新华区、运河区、沧州
开发区、沧州高新区）过年的广大
外地务工人员过上一个安全、健
康、祥和的春节，市政府决定为在
沧州市区过年的外地农民工每人发
放 500 元“暖心红包”。其他县
（市、区）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具体安
排。

据了解，“暖心红包”发放对象
为沧州市辖区以外的 16-60周岁农
村户籍、有劳务收入或经营性收
入、春节期间留在沧州市区过节的
农民工。“暖心红包”申领发放方式
包括：在企业（单位）务工的，由
所在企业（单位）预先垫付，再按
照个人申请、企业（单位）审核申

报、人社部门复审、财政部门复核
的程序核拨给相应企业（单位）。自
谋职业或灵活就业的，由本人向居
住地所在社区（村）申请、人社部
门复审、财政部门复核的程序核
拨，直接发放给本人。

目前，我市相关部门对仍在辖
区内务工的外地农民工开展拉网式
核查，精准掌握每个人的流动和返
乡情况，并按照《外地农民工在沧
州市区过年服务保障工作方案》的
规定，3月 15日前将“暖心红包”
发放到每位在沧过年的外地农民工
手中。外地农民工如有疑问，可拨
打 咨 询 电 话 ： 沧 州 市 人 社 局
0317-3206796； 运 河 区 人 社 局
0317-2190661； 新 华 区 人 社 局
0317-5209330； 开 发 区 人 社 局
0317-3091836； 高 新 区 人 社 局
0317-8697610。

外地农民工在沧过年外地农民工在沧过年
可领可领““暖心红包暖心红包””

欢迎提供新闻线索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一经采用即付酬金一经采用即付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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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汝汀 15303172653 鲁 萍 13230773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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